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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及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20,57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20,570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921,805股，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698,76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15日。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 125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921,805股；同意公司为符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326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为698,765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合计为1,620,57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595%。现将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准及实施情况（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3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 12月 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华勤技术关于独立
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治
国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23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3年12月19日至2023年12月28日。公
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2023年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2023
年12月30日对外披露了《华勤技术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34）。

4、2024年1月5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5、2024年1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华勤技术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02）。

6、2024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7、2024年7月1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8、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和《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

9、2026年3月2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关于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5年 1月 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
案。公司监事会就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 1月 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华勤技术关于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治国
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25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投票权。

3、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5年1月8日至2025年1月17日。公示期
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2025年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2025年1
月22日对外披露了《华勤技术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09）。

4、2025年1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5、2025年2月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华勤技术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13）。

6、2025年2月1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7、2025年 8月 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第四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8、2026年3月2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关于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二、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 2023年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4年2月6日，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于2026年2月6日届满。

2、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1%；

2、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1%。

注：①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②上述“营业收入”、“净利

润”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③在计

算 2023年激励计划净利润业绩考核目标是否达标时，剔除在 2023年激励计划有

效期内实施的所有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在对应考核年度所产生的股份

支付费用。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解除限

售比例

S
100%

A C
50%

D
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ZA10283号）：

1、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为100.89%；

2、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

率为49.78%。

因此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目标已达成。

2023年激励计划仍在职的125名激励对象中，98
名激励对象 2025年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S”或

“A”，当期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2名

激励对象2025年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C”，当期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 50%；25名激励对象

因降职，公司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调整其

获授股数及可解锁比例并回购其调减部分。

注：2023年激励计划目前在职激励对象共125人，均满足本期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3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二）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 2025年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5年3月21日，公司2025年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2026年3月21日届满。

2、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2、以2024年净

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注：①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②上述“营业收入”、“净利润”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③在计算2025年激励计划净利润业绩考

核目标是否达标时，剔除在2025年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实施的所有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在对应考核年度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

A
100%

B
70%

C
50%

D
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ZA10283号）：

1、以 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为56.02%；

2、以 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

率为38.55%。

因此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目标已达成。

2025年激励计划仍在职的 326名激励对象中，

270 名激励对象 2025 年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

“A”，当期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41名

激励对象2025年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B”，当期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70%；4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C”，当期个人层面解除限

售比例为50%；11名激励对象因降职，公司按其

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调整其获授股数及可解

锁比例并回购其调减部分。

注：2025年激励计划目前在职激励对象共326人，均满足本期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5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一）2023年激励计划可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21,805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90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125人）

合计（125人）

姓名

/

职务

/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

205.2804
205.2804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

92.1805
92.1805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

44.90%
44.90%

（二）2025年激励计划可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2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98,765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68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5
6
7
8

二、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318人）

合计（326人）

姓名

奚平华

邹宗信

张文国

王仕超

廖浩然

汪启军

王志刚

李玉桃

职务

董事、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3.8
3.8
3.42
3.8
6.84
5.7
3
0.6

220.7577
251.7177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1.14
0.7980
0.7182
0.7980
2.0520
1.7100
0.9000
0.1800

61.5803
69.8765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30.00%
21.00%
21.00%
21.00%
30.00%
30.00%
30.00%
30.00%

27.89%
27.76%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4月15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620,57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豁免短线交易情形除外）。

3、在2023年激励计划和2025年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446,865,464
568,866,880
1,015,732,344

变动数

-1,620,570
1,620,570

0

变动后

445,244,894
570,487,450
1,015,732,344

注：股本情况变动最终以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办理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满足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33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9
169

76,192,337
76,192,337

44.91
44.91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已回购的635,016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连胜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47,411
比例（%）

99.8097

反对

票数

144,525
比例（%）

0.1896

弃权

票数

401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47,411
比例（%）

99.8097

反对

票数

144,525
比例（%）

0.1896

弃权

票数

401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46,311
比例（%）

99.8083

反对

票数

140,760
比例（%）

0.1847

弃权

票数

5,266
比例（%）

0.007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879,746
比例（%）

98.2772

反对

票数

1,308,425
比例（%）

1.7172

弃权

票数

4,166
比例（%）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48,877
比例（%）

99.8117

反对

票数

140,760
比例（%）

0.1847

弃权

票数

2,700
比例（%）

0.003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45,112
比例（%）

99.8067

反对

票数

140,760
比例（%）

0.1847

弃权

票数

6,465
比例（%）

0.0086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18,343
比例（%）

96.5044

反对

票数

1,320,827
比例（%）

3.4714

弃权

票数

9,191
比例（%）

0.0242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036,574
比例（%）

99.7955

反对

票数

153,162
比例（%）

0.2010

弃权

票数

2,601
比例（%）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5,957,313
比例（%）

99.6915

反对

票数

176,991
比例（%）

0.2322

弃权

票数

58,033
比例（%）

0.076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69,150,782
4,633,667
2,264,428
1,401,872

862,55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4.0420
97.5603

88.8353

反对

票数

0
0

140,760
32,356

108,404

比例（%）

0.0000
0.0000
5.8457
2.2517

11.1647

弃权

票数

0
0

2,700
2,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123
0.188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92,095

6,888,330

3,111,862

6,800,531

比例（%）

97.9609

97.9074

70.0573

96.6594

反对

票数

140,760

140,760

1,320,827

176,991

比例（%）

2.0006

2.0006

29.7357

2.5156

弃权

票数

2,700

6,465

9,191

58,033

比例（%）

0.0385

0.0920

0.2070

0.82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6、7、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科峰、梁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锦州神
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08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36号彩虹科技大楼一

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4
314

327,572,588
327,572,588
49.1458
49.14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银辉先生主持。由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红京先生因工作

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银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7,408,558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45,342
比例（%）

0.0138

弃权

票数

118,688
比例（%）

0.036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7,430,897
比例（%）

99.9567

反对

票数

40,130
比例（%）

0.0122

弃权

票数

101,561
比例（%）

0.0311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7,235,004
比例（%）

99.8969

反对

票数

221,896
比例（%）

0.0677

弃权

票数

115,688
比例（%）

0.0354
4、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7,368,990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68,610
比例（%）

0.0209

弃权

票数

134,988
比例（%）

0.041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8,460,349
比例（%）

91.1127

反对

票数

28,969,301
比例（%）

8.8436

弃权

票数

142,938
比例（%）

0.043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182,932
比例（%）

97.0562

反对

票数

153,068
比例（%）

0.2030

弃权

票数

2,066,595
比例（%）

2.7408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278,102
比例（%）

97.1824

反对

票数

71,882
比例（%）

0.0953

弃权

票数

2,052,611
比例（%）

2.722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563,821
比例（%）

90.5337

反对

票数

28,953,389
比例（%）

8.8387

弃权

票数

2,055,378
比例（%）

0.6276
8.02议案名称：《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5,418,996
比例（%）

99.3425

反对

票数

98,587
比例（%）

0.0300

弃权

票数

2,055,005
比例（%）

0.6275
8.03议案名称：《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H股上市后适

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424,658
比例（%）

90.4912

反对

票数

29,106,316
比例（%）

8.8854

弃权

票数

2,041,614
比例（%）

0.623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252,169,993
0

75,260,904
31,295,631

43,965,273

比例（%）

100.0000
0.0000
99.8120
99.8076

99.8152

反对

票数

0
0

40,130
40,13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532
0.127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01,561
20,191

81,370

比例（%）

0.0000
0.0000
0.1348
0.0645

0.1848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

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260,904

75,198,997

46,290,356

73,278,102

比例（%）

99.8120

99.7299

61.3909

97.1824

反对

票数

40,130

68,610

28,969,301

71,882

比例（%）

0.0532

0.0909

38.4195

0.0953

弃权

票数

101,561

134,988

142,938

2,052,611

比例（%）

0.1348

0.1792

0.1896

2.72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

量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2、4、5、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6、7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春兰、于梦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
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36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视频直播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至4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nformation@huayo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8日披露公司2025年度报告，将
于2026年4月17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
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14:00-15:00举行2025
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陈雪华、董事、总裁陈红良，独立董事钱柏林，董

事、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王军，董事会秘书李瑞（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4月 20日（星期一）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至4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 information@huayo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瑞、秦广浩
电话：0573-88589981
邮箱：information@huayo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0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罗立权先生《关于提议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罗立权先生提议公
司以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
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立权先生
2、提议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背景
罗立权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

状况等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提议公司以
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
回购完成后3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
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
后的政策实行；

3、拟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6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200万元（含）；
4、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其中回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2,880万元；
5、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6、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以上内容，具体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罗立权先生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罗立权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罗立权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推进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

股份议案投同意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述提议及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

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0312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1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9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5月19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9日
至2026年5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6年4月11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五)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
司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
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投资者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00312
股票简称

平高电气

股权登记日

2026/5/13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1.公司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
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授权
书、法人股东账户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
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邮件方式办理出席登记，邮件以达到公司时间为准，信函以发出地邮戳为
准。4.出席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5月14日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30。5.登记地点：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1.与会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375-3804064，邮箱：pinggao@pg.cee-group.cn，联系人：铁金
铭。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312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2026—012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4月17日任期届满，鉴

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
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的换届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600312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2026-007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严格落实国资管理机构监管要求及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薪酬管理
制度，精准核算并规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提升公司治理
效能，推动公司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现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确认2025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制定2026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一、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经核算确认，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国跃

刘 刚

徐光辉

吕文栋

孙 丽

何平林

李广华

张友鹏

沈志翔

李亚军

刘湘意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总法律顾问

总会计师、

总法律顾问

董事会秘书

--

任职月数

12
3（已离任）

9
3（已离任）

12
12
12
12
5
10

2（已离任）

12
--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万元）

70.90
44.10
52.69
10.15
10
10
10

92.27
27.08
45.50

41.58
60.37
474.64

备注：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在公司领取的报酬包含2024年度延期绩效兑现，结合
任职时间、业绩评价结果核算发放。2025年度绩效兑现在2026年及之后年度递延发放。

二、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一）适用对象
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的董事；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董事薪酬方案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执行，至新的薪酬方案通过之日起终止。
（三）薪酬方案1.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全职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结合

当年经营业绩、工作绩效等确定并领取薪酬。2.未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3.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标准为10万元/年，按月发放。4.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不低于薪酬总额的50%。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和考核情况核
算发放薪酬。6.除特别说明外，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等费用由公司统一代扣
代缴。

三、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中《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600312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2026-00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25年度信用减值

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25年度财务报告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开展减值测试，基于谨慎
性原则，对部分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公司对所有应收款项以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坏账准备，2025年共计提1816万元，其中应收账

款计提990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512万元、应收票据计提228万元、合同资产计提438万元、其他非
流动资产转回352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2025年末公司按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304万元。
（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于每年资产负债表日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

提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资产账面价值
高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自主研发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443万元、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96万元。

（四）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公司于每年资产负债表日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未来可收回金额

低于账面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进
行减值测试，对资产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168万元。

二、上述计提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公司 202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9827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可靠反映公司资产状
况。本次计提减值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三、审核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公司计提2025年度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能够客

观、公允反映报告期末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9827万元，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计提减
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同意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2025年度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9827万元。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